,)_’F),\ /Aﬂ T—H": g E‘i{ TTJ- /é"_EFF
X Ik 3 EEF
w o HEREREG s

PESC AR A q’» 5
WA A R R
ERCN= 1]

£ TR e

FAFEARGRERLHEFE > SRR ARFII4EL2T 167
T WRER S BT
R

ML REFREITE R L EY
L E 4

B2 1L o
iﬂ%iﬁ%?°
»;_’F—‘/\ Z,};t""é "‘I‘Av\i’i, ’_,‘E'_/é’,é’d }%,:\:—’L'éj}%o

\

z
j\;-J;i—J%zﬁ Eé;f»’rfma\’, BT o B LA AL R BEG R
FORBEALRIIPEER FL G EHRG -
9z Ed
-~ RA Ak A FARINEIY B (A S HE RN
0#47230p ~5724p ) 2§ 9N d REwREMEEG
ates-8MGTX-1200-25/ % A #2,000i% (T H X A+ ) >
BEEFSATEW (TR) 1,620,000~ (FHELF g2
) HEATREFELF A2 A L1E110£37 10

%— 7



P~110#62 7p S N5 14324, 000~ 442 o & 2 R
ﬂ»%hi'i%ﬁﬁ"‘lﬂs"llo_&g R T RT R

FEp > * Bme Pl A AL A F s FeHp
A20110#87 2p L B > 30110297 4p 354
J?Z“ﬁ‘\g] AR BB A 10# 120 2 ety Y
f LEFEERGRL > NI0E AR {

32 AR AL AT AR EIRIAF LA TN
- R

':L‘h’,f %%% 110-&9”6};’1%}}5{? ,D}g_;7 "f’_,—f,
%k % 25568 & ‘%mwﬁg@4ﬁf%zy sed o TR

W10# 12 A awh 25§ > Bidfhene SR 5 FE2 § o
%%%a$§ﬁﬁ%hwmm«ig%fﬂ%%%i%’@%
B2 G2 fiv o I A RI4EL27 16D 3 @ 5FH
P ik S E 5 2D61F R EHAR L Rt 3 X -f--J
21795 ~ %2591 R 2 M AGFRERRLE B AL
IR é¢4&»wwér%40%m’ﬁﬁwkﬁﬁ
FEYEPATFHP A HFEJIFE A L0 E 218

P}
l >

P!

BRI ERE R ALRE RO T A @4éﬁ‘€
WELMEA S P AT F RSP EFI2ERT A F
Wity = 4 A 2 F23106#87 24Bi11&&2 TP

/\

L
A S BE SF L qﬁ g w0 o
2% 20p & 1104’13’9 ZQB I ‘;:’qu%mg

%5
&
HoT_o WAL R PR A 2
HE_ 5110887 K > FRARA
LINE (= #LINE) %% +
T r%'frh'/ JrsBat i 2 67
XA PREAT Tl ,
22 J£°Ei7r»"«*5 SAF Txypen, » A3 R Lw

A3 EFRTHALAFIEET P B ASES &



ROoOEFAIITHSLA TR LR A 2R P RE
GzdpFEIEEGA T RALFEFRREL AZRY
AE L F R ABEREMRHE  E N A4 TR #HA
IR eEATRL B I MERLA TR ARIEERE IR
ZERE o RLAREZYP e A dA o PRI T RA
TREGREE BLERBEFAREFFAFRGES R O
B iR ZAES Y (Do 3 I RS EGAeR
24 F BRI

Bz 2d

(_)#%fﬁi%‘?'jﬁ"ﬁ%i‘é/a—"%yﬁﬁé_ﬁ%?w—%,a;v;;
Hip 225 @iA%ﬁmhiﬂ%éfw%%%’%%
ZHTLA S FE ARG A FRANER &2 L7
Wechde 2. £ 3% 0 X2 % 34508 ~ % 306TiEA W Z 3 P2 o L
B GREGALAMENEEE N2 ET A LR 2L
At FIR A ZFRBAM BT T AN EZEN2FFE

ZEFEALRAIRNBNEF2ZEFE AU

- T RFTAITS SRR (BB 2RI00E R S FF]
6615 247 5 R ) o * ﬂ%%:%\ A A
SREEAL O SFRAP Y RFPH A > L EEREF P
HPEF 2R ErR pﬁw’z&'~£%4 (27) {17
- EEIEd > BEEdAG Y REMTEEAEZ R .
MoE IR A LRI A LR AT 2 RT 0 2RI A A K

O R AA G A and s UEAZHIT0ES IR P oo
BEALASTREAA LRITLI2ZFEAS S FENT
AR AP F A0S c AR W FE ARG ES
FI IR S s R EpE l-fl:%t: ;AT KER G RNIREZ A
BoEFRA- T 23N 0d AA R NET S22 5 B
AARHALP AT (REARAZEHNE B FE > &
PRATLERLERT) B G A (RBERL2ER
o P F 503150 98# B 5P F 510445 5 4% 9 SRR) o
Bk h2 1 kA 0110837 B ( Ak Saflar110



:ié%ﬁw » A E %337 ) =
~ BN A RE e AT KSR
%‘@ﬁ110335105‘110ﬁ6—7BJ1%qw“
;8 4324, 000 5 zﬁ%ﬂ%i BRODETFEERF ¥4
FHELIIPmEARSFA2A - KBE2ZALE (LA F
£ %3lF ~ %35% ’%ﬁaéﬁmf”~$45ﬁ) o AL BEILTE
A3 Azeg 1084127 20p 2110237 29p AF 5 & v &g
%Qﬁéﬁ%ﬁﬁﬁﬁiﬂ%k%%iﬂw’%ﬁﬁi%%
AR TR ARLE (BAREFITE I %98
) BRI BRI B TR TN EA L AL
FERAZAPEZ P AT T RERL L e RL Y
TAF (AARESITE ~%61F) »Zadmre s b
E
i

AN

&22p 10687 24p 2 113E27 Tp ) B EHT A& =
FAER O AR TR FIRBASTREEREE L
EERe AP AE 023 FEEHE L2
Rk 3 L2 & 37 Gates-8MGTX-1200-251F # A & 2
000 (Aredt 72,0002 3%4%) » A7 pEsw i1
Bz BAFG EASTAN ) FF 03RRI
477 4p 2 F %202507001 5% 01 x+%;?z;<(ftzkr;£%§’36
T) oA II N ARFEFRESE  EAER D
EERLE L ERLFRRE ﬂm%@ﬁ’*ﬁpﬁﬁ
LIk e ﬂ\l‘m%" 19F 2 % 179F endd ff 8 £ B 4 eh
PR ERRE e H IR A AL B8 YR &
AT R D F o AT NN g AERLAE CHRERE R R
A p B F P AR A f+_+“7 Ve At A 2408 7050104 0
o ¥R FEFMERE NP EZE (A AREFI93E 2 519
)
pH

o13w§$#$&wm&&m—ZOBilmﬁ3—2ma@1

2A36A (L2 E51097 2 %179 ) » Tz
ha%; TEE o llKE R i T3 O0%0O
()OW%M%wﬁJ’%%Aiéw%»mﬁﬁﬁﬁﬁﬁ
Bz i (AARE %2617 2 %2637 ) » 84 3 2z

S \§: 7‘3“ \-\_-.C hm‘%' ? ﬂ‘_l \-Ht:.



HEEE - K g FE@'%‘:‘E&%H @,;hg_rj;a;?f\.;gmg%
SR AR ERPERSPZIALET O RBREFALA T FaNE
ﬁﬁagﬁ’Lﬂ%i¢4i%ﬁ”§%$@%ﬂﬂﬂ 7R
aFdzg o FEAY110£3729p WE > &6 HE5.5000000

00000000 ~ 000000000000005L 2 4+ & & (ELzM‘mé 175;
IFIT9F ) » A2 Frg > 110E52 26pP B2 2 58 %4
zZ - FEwREGA FRLFDNLERE - gL
PR LIERETHE (LAmE 52197 ) » Bgass im
FPAarEap T AL A R AT 2R R
24 T2EE R 0P oo A j‘z‘-}:%d_‘z_a_/\ IrEEaNER D L
Ev LB AT > F G2 AAE e it > BHR
EPNEFZHIT P pIAE > BT 27 R A2 %16
ERLFRBEAZFTE AL T ORT AES
NP R G R s g R o J'rpijﬁ’@%@ﬁi
HEEBRT AL REANZEFIRFEAIIZT & F
iéw}(ﬂdw%%$84ﬁ) xaﬂ”%%§$8ﬁ“lﬁwﬁﬁi
t}:
#

% FiE A

i%iﬁﬁ&ﬂi%%‘i%%??iﬁﬂﬁ%??i4
ELpAerdaa (LAmd 521

E>’ﬁ@%uﬁi%%%ﬁ$141&ﬁ ﬁa*“%
=

= (Eszr,-Dé %256F ) > zu«r\;ﬁ& Ed %zalﬂn%é« A,;
Dﬁf%’bﬂ&ﬁ sAcznm At T o KA NEM O A
i %g’ R ZEFIT0ESIFERETF o 38 HE 2
Fhord o LR R RN - v RPIRIBBRFERL TR
ag%oiﬁ*ﬁmﬁ433%@ﬁﬂ im(a)&%é

@FJ’@%féFéﬁﬁfw%

-]



i
BRI T2 B S EE AT (&) A2 TR
1{#‘% ’ “m%{m o
PR EE AL RL AT 0 2t w5 %

?p; =
+‘§*

-

A ;;: Yz pehs m p
FoowFEAER LN ROMAER T B LR
HE G 2 ki %2000 F\’-* R0 i) kI K2 P 2t

%
=
4k
>~
(w
|
S
>
A
=
p
Yot

- Y S REHF R EE R p g ffﬁgfjﬁ.%:.m\g, :
pERLRBRE ?f’?éf:ﬁ%‘?b*v?— TR EET o AaEdE
KPenz fFa5m 3 o 2 M ikg EAZ RN AT 0 -
Fgﬁﬂﬁ‘/‘ff}’ﬂﬁ‘ééf—‘ff—f»i ¥ R ARHEE ARG
BBz 63 THIMHOF2ZEL (X2 penr

) FoATIRES ﬁpi@ (ﬁxrszzl‘mui%ﬁ)ip F %1396
BAAR g SR R R BHERTIINE 0 RAE 522
9%%2@*&1 f@;;"u““*i*g" 2aREBE o B f

HFE X RFRDAEGRT TN FA2Z - Byt
w,ﬁ;ﬁ,fgﬁg:@A Bgp g HREL H BT do3b A p
P @R RN kA BESHE . F TR
AEARE UL H R 7o FARA AN 0 S TR
BAGEREES AR FRAL R ek R
Lo EEF) & RE 5 2290% % 278 %’3254:»‘&@’*%%.6 2.8

._,\\

BARE 0 B B RE EREGE S - A
FEARFHE A A AR %*‘v?éﬁ?f:‘% Rl o @
FPHRAZETIL TR B RA R LG
L 2y (B') F 47 Hg* (RF2R103&R 2
FF 5240650547 g PR) o ¥ RRGEA 12i3x/z§;254l'*
AL FEd2E  WETR 2 UEAARY o LR
LUGEEREDE G hER G ERERY

ﬁv%’%ﬁ%ﬁ&yéﬁﬁiiﬂiﬁ’“4ﬁf ﬁi
e ’i'?b‘s;ﬁﬁwﬂﬁfw : ‘

‘_';'i
g
T
-
N
=y
$d
i —t\S
/ "~
<l
?h-
a¥
©
o



ZRLATFE FHEAZ RSB W3 IR R
R (&EaF  VEFHREHTL 90E107 Biw o

EpyiEs g kLA F 22 PrTI5110£82 & R
2230110287 2p WAL L > RIT10E9 4p Fp 4 2
%%E’;Qw£%%%@¥1Mﬁ99ﬂﬁ&ﬁﬁﬁﬁﬁz,
%o ik ik H255IF & N B4R IR E g2 ks 5
(i%&%%ﬁzma 5200F 3 %20TF ) o R AR 2!
ﬁ’?‘r,st’* i NI A 2 LINESHS8 e & (3% 1 #5402 350730
L _~1104£4 22£1$%<1’ RAfed %2297 ) o 31104
4E4B§ﬁjhaﬁf' R e R 42, 000058 P H
HFFE e 33t iﬁﬁk@ EEAVC SN S-S - S LA
g "2 #5iE AT FRE A M3 5 3E2480 R E_
gg?J » A E g R IE A ﬁ.fﬁ- F%&L| g E]1RB Y o672
TAA G s110EL Y 12p AL B TEY
A0 AWERARRY F RLGFARE, Rz Lxm
A AL 2,000 A F PP EARTY A B TR
A 11088 2p A R A T LR uvﬁ»GTXR
TR ERE 2P s E3Y ﬁhd'f$ FIE 3R Y
F {70 FRILGIE P J;‘;'h e ET > RS SR A
PRERR S PR A AP Ty HE9r Aa ik > RN
Wﬁﬁ%%’ﬁﬁa &%%ﬁw*%”f% & * GTX >
L o 297 L0 il kiR R i, 0 AR 2
FTARAwH T SR ETl RT3 o BARE R
T8 RA POREEN PRI o AT T uﬂf%mf«v
By w1108 10p @A 2 22fE T AF 5 3 47
Y L FE T AEArRE N Al e ARG R
1029 4p A T B2 TR Bp i AP a3l
FEAE ek B - B S H S RS
Woos 0 ERER RALE R P R PRRRRY P F
Fg(ﬂjwméizm,ji‘ 23F ) o R FHMUE>110#£4"

\\

.
=
o

N

»

v

—=



AP Z ¥ %A E TP HAL11088" & (LA ¥
%%6&>’?mk FE I A FETe L T8 K W
TEre > 2w g TaedElRE Y o > AN110&L52 12p ~ 82
25\8ﬂwafﬁ§%wﬁ,4eaaﬁﬁﬁa ~ RHP A A FE
R THTE PR R
By oo WESPLFEHALAF PRI Y AP R F
AR A G T X LA II0# 127 B
fis  #FAIZTEHEA THRL R 1R
THS AT (L ARE %1957 2 $196F ) - o k&
AFEITN0E12 o HhEEF IE28H 2HEA
32z 110#887 2p £ k2 R NI AQY 3R {8 F
RPTBL 2 RLIFAN e N0 R{ERITEARLE
fro SRR BRBRHR AR 2T LR AL 0 p 3
IR AL R g F 9110830 B2 pE %pﬁ%»zi
PP M deat R 2P 2 2B 2 PRI ATHRE2
LR B 520hiER 2 %51140533“9#\*"1‘””]#*‘
PRy g2 ’.&mﬁ{ﬁw4$d,$%,%
2290 R 2 AT FAALRLAZE A f AT
PR A i AR $25ATE R TR E B LR G A
ﬁ,%ﬁﬁAgﬂ{@ﬁﬁ,%ﬁA%ﬁyP jﬁ%ﬁo
BEWFEA L E 2L INLINE oA 2 2 2 A2 A e Hp pF
Py ke WHTI0#£87 2p 2 “ﬁ ? fe 9
@iwﬁﬁi&¢ﬁhwﬂ&gJiﬁzJﬂwﬁ 4 ik R 2
A5k HATII0E9Y ¢ g B B, D EBEIZ iR
o mFEA LTIN[0 8924p Bl B L T RIEA
B PR L 1 7 &ﬁ%4@ﬁ’ﬁﬁﬁr%%ﬁmﬂj~ﬁL
Y EHIRMERPY | EF T2 LMY T a
aﬁ* mwﬂmﬁ$+z;&’¥%435%%i%$ﬁ
7f]a_|i= £ %;%/T}D/}‘Pﬂ/*’&%té PEF (LimEy
1% ) Bﬁﬁﬁﬁ% EofEfRaL LR - RELK
£

; RS N A

AER R E110890 Y4 R RS fo

\\

=

—\

=

$N\R



ed 0 RBTARMI AL $O54iE2 R 2 o RAAE AL F

§EF e kA %2550k ‘?1?2541'+‘EJL)?¢$ LT R o
R Ask AE R g I kA 5 2000F & 5 20408 R T %
97 R

%)
;L

Fo AR BRAT AR Eank@Ep mA 1138
= - N S gk % » 114 11% 24p o+ g;:l + 22902
B

F(LARER22TE ) ° @ k¥R ORELHT FHF
SRR AR O AR o -4 ML= R ’ﬂi?@

B2 F o AL ENRAE - FET - FEE2P L8
o AR ALE 2 AL e kX A F 1108127 B 3
RS I R4 &rﬁxa*‘*gﬁ,ﬁ?«fﬁ&igza B ({‘E*.
Bt B E 7 FEEAT I MERFT -
(LA ®¥ %1957 2 196? ~ % 200F ) o BT ;i%
I R REBEREERNF > VIR E S RELH
B2 & 75 RAE 520008 %2802 0 B A7) 455
B SFELG oME ARETREZARDF 2 GG FIR
%%’ﬁ@%%ﬁ@ﬁ’ﬁﬁlﬁiﬁﬁ@ﬁ%@r%iﬂ
FEOSGREIRE A RPRRT ST AR I L A
Pﬁﬁwﬁgﬁ&ﬁﬁa(iih%%mwd’@%ﬁm
EREY o EAMEREREAEE]ELZ? FREAIE
ez A kv d 2o /‘\qu}@':’”f"iﬂ ’*75'-/%@
? (AARES200F ) » 42 rAf JaiE i i E B
AL N AL R R Y AR :kfb,,si;i%
Ho 9021518 » REF L e ard g IRy 0§ A
FIF R Bl 2 28R 0 c IARLEIZ RS
Fopr (LA E 52087 ) » GEBREZ 92 GaxA3te 3 F
TAAGHEHESLGD > BB p 280 Hivh TRy
FEBp e 287 U3 EFREN UEEEZEFL S
T oL RS L FEPI020E NG > B AT
NP IR BRI I AHEFLAG2T 0 pARFE A
TR 24 o Rt 0 RE R AR % 2060% %L’;T%"
T A HIQ02iF Ao Fe TN A - ;Kﬁ’*,ff?ﬁ TR

AR



=

I=q

Tpo X R R RO IR ORI ZFENLGE TR
BRI R R @ gwé‘: $ TR 2 At 2 40t biE
146, 124~ [?L" 1 324, 000~x902,72, 0007 =146, 124
~1 BB o “yfkﬁfk’mﬁiﬁo

A ‘f]}?*ff’?’ &i‘%‘;"ﬁ*ﬁ}ﬁﬁ%ié&ﬁ’“ Y G

S M I SURNCE I REE SR ‘:»m
ERF 0 e R ATPE AL A LB %52 2

,1*:\'.

FEAFH o ARRLFR R TAF RS -0
‘ﬁﬁV‘ﬂﬁén@&ﬁﬁiéiﬂ%ﬁ%i:ﬁWyfg g
G é%w¢’¢4$£ﬁﬁ~@vw@4, ek R
2 % 20018 B 2R T e p o AT AR RSB 2 )
A TER2 o AL ATTI0232 10P ~ 110867 Tp 48 B3R
B B hpderrkgAxd ¥ p FII3E127 12
(%?113&12’3 11pFEdsd » AAF %%49;1\:3.@@_
F)AT G RFESIFE AL H 2 AIL o g 3w
A BT A
ST REARREFTFEF R LFIRILEEE
= VA B AE R2O6ER RS T 0 LR
2414146, 124~ > 2 A 113127 12p =3 F % p 2k > 3iF
EJIFF L2072 1L 0 53 o A ETE o
Fl2os & PlEEd > B3 Hw o
AREEC G AR EFFES 22 B i
LEkma s £ 35 - - Hhito
ﬂwi@:;%gfrem B A E IR B A2TIE R TR
AR T 5 A PTar2 H)i- > ik $38915 %158 5 3
B RERBAER 2 BRGT HRAR L Bead R E
- T2 L BLEBHITAoL 2 5450 9757 o
ptwmB o AERI 2oL F RS - EIED 5 &
RNEFFFRE F4360F F 278 ~ FT90E ~ %3890 ¥ 158 % 33K
aﬁ%%#iZﬁ"H 4o v oo
115 = 1 3 20 P

e

B X

H



ATV O E e T
MNP AFEFRERAER o
oA JRA 2 Bt e20p p oo e A I PR T AP D
PRI o At AL R S EE T RAC L IR 0 B HREE S
200 pATHR 3R d 2 (R A) o
ek EEFRAC A 0 - HHERQIRFHRAR
v e 3, 3] 115 =& 1 : 23 2

—iv)\;

L\
(a

R
+
|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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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新簡字第81號
原      告  勝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嘉祥  




訴訟代理人  田勝侑律師
            吳珮芳律師
被      告  普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泰昌  
訴訟代理人  楊家明律師
            許世烜律師
            葉賢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貨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陸仟壹佰貳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九，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肆萬陸仟壹佰貳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3月間（本院按：後改稱係於110年4月30日、5月24日）成立買賣契約，由原告向被告購買Gates-8MGTX-1200-25同步皮帶2,000條（下稱系爭皮帶），價金合計為新臺幣（下同）1,620,000元（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證人即原告實質負責人王志雄已先後於110年3月10日、110年6月7日以匯款方式給付324,000元予被告。兩造原約定系爭皮帶之交貨期限於110年8月底，被告先延後預計交貨期日，又無法確定交貨期限，因系爭皮帶有特定契約目的，原告先於110年8月2日催告給付，再於110年9月4日預告解除契約，被告最終通知於110年12月交貨，已於相當期限仍未履行契約，原告無奈進行設備變更，於110年底完成更新及量產，是系爭皮帶已無法達成原告設備生產之契約目的，系爭買賣契約應於110年9月中旬即原告用完庫存之際，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發生解除契約之效力。另被告於110年12月通知原告取貨，給付標的已轉變為特定之債，被告於民事答辯狀㈣自陳將系爭皮帶其中902條出售，應屬給付不能之債務不履行，爰於本院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時當庭依民法第256條規定對被告解除此部分契約，並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返還原告給付之貨款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2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否認與原告有系爭買賣契約存在。原告負責人登記為陳嘉祥，並非證人王志雄，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不得對抗第三人。證人王志雄於106年8月24日至113年2月7日受訴外人順亮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亮公司）聘僱擔任業務經理，證人王志雄曾帶被告法定代理人吳泰昌前往順亮公司參觀，復於108年12月20日至110年3月29日間多次代表順亮公司向被告採購與系爭皮帶同規格之皮帶，被告係相信證人王志雄有代表權與其成立交易，順亮公司依民法第169條規定，對被告應負授權人之責任。又原告主張本件交貨期間約定為110年8月底，然被告法定代理人吳泰昌曾於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對證人王志雄告知「7月才能確定交貨期」、「暫定！小心遲延1個月6月下旬才能確定」等語，顯未給予明確或可得推知關於交貨期限之承諾，雙方並無交貨期之約定。原告主張系爭皮帶之「契約目的」，充其量為證人王志雄訂購系爭皮帶時保留於內心之動機，未經雙方合意，縱證人王志雄訂購後告知被告使用皮帶之計劃，仍屬單方之期待，並非契約內容，況原告稱其因規格變更無法使用系爭皮帶，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於系爭皮帶到貨後，證人王志雄曾向證人即被告員工陳進榮表示變更付款條件後出貨之意願，原告主張契約目的已不能達成，自無足採。另原告並未給付價金，被告應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5條、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契約成立生效後，因契約所生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存在於該締約之當事人間。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6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無權代表人以公司代表人名義所為法律行為，公司法未明文規範其效力，形成法律漏洞。核其性質，與無權代理行為相類，基於保護本人（公司）利益之同一法律上理由，應類推適用民法關於無權代理之規定。而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此觀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自明。是無權代表人以公司代表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須經公司承認，始對該公司發生效力。至事前許諾，則無使該法律行為對於公司發生效力之法律依據；且所謂承認為代理權之補授，無須踐行一定之方式，由本人以意思表示為之為已足，初不問其為明示或默示（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而有不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31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4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兩造於110年3月間（本院按：後改稱係於110年4月30日、5月24日，見調字卷第13頁，本院卷第33頁）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由證人王志雄代表原告向被告訂購系爭皮帶，且證人王志雄於110年3月10日、110年6月7日以匯款方式給付324,000元予被告等情，業經其提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影本2紙、採購單2紙為證（見調字卷第31頁、第35頁，本院卷第43頁、第45頁）。被告雖以證人王志雄曾於108年12月20日至110年3月29日間多次代表順亮公司向被告採購與系爭皮帶同規格之皮帶，辯稱系爭買賣契約係存在於順亮公司及被告間（見本院卷第97頁至第98頁），然本院依被告聲請去函順亮公司詢問證人王志雄是否曾任職於該公司及該公司是否曾透過證人王志雄向被告購買系爭皮帶（見本院卷第57頁、第61頁），該公司覆以：「前員工王志雄自106年8月24日至113年2月7日期間任職於本公司，職稱為經理，主要工作內容為協助本公司開展變壓器之銷售業務……本公司未曾於110年3月間透過前員工王志雄向普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訂購Gates-8MGTX-1200-25同步皮帶200條（本院按：應為2,000條之誤載），本項訂購為前員工王志雄之個人行為，概與本公司無涉」等語，有順亮公司114年7月4日亮字第202507001號函1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5頁）。證人王志雄亦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伊在順亮公司擔任業務經理主要業務是賣變壓器、製造變壓器，與被告沒有業務往來。本院卷第119頁至第179頁的銷貨單是我個人的公司向被告採購。第1次接觸時我有給被告名片，當時就有建檔是順亮公司，我訂貨時都只有確認品名跟數量，這些貨物都是自取或寄到我的個人在北屯區北屯路240巷70號10樓的住所，並不是送到順亮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至第194頁）。再細繹被告提出108年12月20日至110年3月29日間之銷貨單影本36紙（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79頁），「備註」均註記為「自取」，11紙送貨地址記載為「台中市○○區○○路000巷00號10樓」，即證人王志雄遷入現址前與其前配偶之住所（見本院卷第261頁至第263頁），均與證人王志雄前開證述一致，此外，上開銷貨單之客戶名稱固記載為順亮公司，惟無任何順亮公司之意思表示，雖經證人王志雄於簽收欄位簽名，但亦未見證人王志雄簽名時有何表明代理順亮公司之旨，反觀其中110年3月29日製單，銷貨單號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銷貨單（見本院卷第175頁至第179頁），被告卻曾於110年5月25日開立原告為買受人之統一發票向原告請款，有原告提出之對帳單、統一發票翻拍照片各1張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9頁），顯見被告主觀上亦知悉該批「與系爭皮帶同規格之皮帶」之交易對象為原告，並非順亮公司。被告辯稱證人王志雄長年以順亮公司名義向被告購買皮帶，實僅有法定代理人片面之陳述，與其餘卷內事證均難互符，自難憑採，其抗辯順亮公司依民法第169條規定負授權人之責任，辯稱系爭買賣契約應存在於順亮公司及被告間，亦無足採。則原告為有限公司，依法由董事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原告於審理時自陳證人王志雄並無董事身分（見本院卷第84頁），自非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稱之負責人，另公司法第8條第3項係規定有實際經營權之人應與公司法董事同負民、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並非擴大代表權之認定，而原告主張證人王志雄實質上控制原告公司之人事、財務及業務經營，業為被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21頁），惟原告以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之身分自居提起本件訴訟，應已足認有承認之意思，此亦經本院當庭與原告確認無訛（見本院卷第256頁），是縱證人王志雄並無代表或代理原告之權，均因原告事後承認而補正，類推適用民法關於無權代理之規定，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反面解釋，對原告發生效力，系爭買賣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均應歸於原告行使及負擔。至被告抗辯證人王志雄應負無權代理（表）人賠償責任，係指無權代表順亮公司（見本院卷第227頁、第256頁），與本院前開認定不符，且無權代理（表）人之損害賠償責任，應指法律行為無效致相對人受有損害而言（民法第110條於18年5月23日制定之立法理由參照），系爭買賣契約既經原告承認，即非無效法律行為，僅有契約如何履行，有無債務不履行之賠償問題，與無權代理（表）人之法定賠償責任無涉，附此敘明。
　㈢按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而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不按照時期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不為民法第254條規定之催告，逕行解除其契約，為同法第255條所明定。所謂依契約之性質，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者，係指就契約本身，自客觀上觀察，即可認識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目的之情形而言。又所謂依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者，必須契約當事人間有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並對此期間之重要（契約之目的所在）有所認識，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應先經債權人催告而未為給付，債務人始負遲延責任。又民法第254條係規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故債務人遲延給付時，須經債權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債務人於期限內仍不履行時，債權人始得解除契約。債權人為履行給付之催告，如未定期限，難謂與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要件相符，自不得依該法條規定解除契約。若自債權人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而債務人仍不履行時，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可發生該條所定之契約解除權者，應以債權人催告時定有期限而不相當（過短）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0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54條規定為履行給付之催告，倘其所定之期限顯不相當，但自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債務人仍不履行時，債權人僅取得契約解除權，尚須債權人另為解約之意思表示，始生解除契約之效力，並非經過相當期間後，契約即當然解除（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則單純之緘默與默示之意思表示有間，債權人之保持緘默，尚不得認為解除權之行使（孫森焱著，民法債編總論下冊，90年10月修訂版，第759頁，可資參照）。
　㈣原告另主張兩造約定系爭皮帶之交貨期限為110年8月底，原告已於110年8月2日催告被告給付，復於110年9月4日預告解除契約，認系爭買賣契約於110年9月中旬原告庫存用完之際，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生解除契約之效力云云（見本院卷第213頁、第256頁至第257頁）。然觀原告提出與被告法定代理人之LINE對話紀錄（按：排除被告否認形式上真正之110年4月22日對話，見本院卷第229頁），於110年4月4日證人王志雄稱「請問後續共追加2,000條進度？訂單是否已成立，預計交期是否可在7月底」，被告法定代理人回稱「交期5個月」，證人王志雄再稱「好，預計8月底是嗎？」，被告法定代理人覆稱「暫定！小心延遲1個月。6月下旬才能確定！」；於110年5月12日證人王志雄稱「訂單續走，交期與原本協議尚有落差請持續跟催」，被告法定代理人回稱「2,000條皮帶的交期確定是要7月底才能得知覺確實的交期」；於110年8月2日證人王志雄稱「吳總 你好 GTX皮帶再請了解問題 公司記錄是3月就付訂金 因疫情3個月交期不行，那延6個月 疫情已經兩年了，英國也已經解封了 我很難對公司解釋，現在不是沒貨可用 是9月東西沒進來，我們庫存用完，就要進行設變規格 設變後就不能再使用GTX，看能不能在9月東西就進來銜接我們的庫存謝謝」，被告法定代理人回稱「已經協商近1個禮拜3次了，還在協商當中！7月底是他們承諾給我們確定交期，所以目前可以緊密的協商」；於110年8月10日證人王志雄稱「請問皮帶有消息了嗎？」被告法定代理人回稱「有在追！但是還沒有回覆」；於110年9月4日證人王志雄稱「吳總 假日打擾 我們公司3月訂的皮帶 如果還是沒有一個正確的交期 這單子恐怕會被取消，為了避免爭議 提醒您，請貴司盡快確認交期 謝謝」等語（見本院卷第221頁至第223頁）。原告固以雙方110年4月4日之對話主張兩造約定交貨期限為110年8月底（見本院卷第256頁），然被告法定代理人當時即已告知「8月底」僅為「暫定」，且可能再「延遲1個月」，於110年5月12日、8月2日、8月10日均持續回覆證人王志雄協商中、交期不能確定，於110年9月4日證人王志雄稱「請貴司盡快確認交期」，即雙方此時對於系爭皮帶何時到貨尚無明確認知，證人王志雄仍在促請被告履行，嗣系爭皮帶於110年12月間到貨後，證人王志雄亦曾對證人即被告員工陳進榮表示願變更付款方式後取貨（見本院卷第195頁至第196頁），顯見系爭皮帶遲至110年12月時，對原告仍屬有利益之給付，至證人王志雄於110年8月2日告知被告法定代理人9月存貨用完後需設計變更及原告主張產線已於110年底變更設計量產完畢等情，縱然屬實，均無證據在契約成立即為被告所知悉，自不能認雙方於系爭買賣契約110年3月間成立時，即有須於一定時期給付始能達到契約目的之認識，及須嚴守該履行期間之合意，與民法第255條要件尚有不符。兩造既未於契約成立時具體指定給付之期日，應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經催告未為給付時，負遲延責任，且債權人應依民法第254條規定定相當期限催告債務人履行，於債務人屆期未履行時，債權人始能取得契約解除權。縱寬認證人王志雄各次以LINE和被告法定代理人確認交期時均有請求給付之意，僅其於110年8月2日提及「看能不能在9月東西就進來銜接我們的庫存」等語定有期間，即縱依原告主張，其於110年9月中旬庫存用罄時，仍只取得契約解除權。而證人王志雄於110年9月4日最後1次與被告法定代理人聯繫時稱仍在促請被告履行，其所述「如果還是沒有一個正確的交期 這單子恐怕會被取消」等語並無具體期限，亦無從推出有何附期限解除契約之意，另證人王志雄於本院審理時更稱伊在用完後就沒有再告訴被告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195頁），自難認有對被告再為解除契約之意思。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於110年9月中旬原告庫存用完之際發生解除之效力，亦顯然與民法第254條之要件不符。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已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解除，均非可採。
　㈤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已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解除，固無足採，然被告於民事答辯狀㈣自陳其在113年9月間開始將系爭皮帶陸續出售，至114年11月24日止售出共計902條（見本院卷第227頁）。而系爭買賣契約係僅針對買賣標的品名、型號為約定之大量採購，非特定物交易，其性質應屬種類之債，被告得以同種類、同品質、同數量之物為給付，本不生給付不能之問題，惟系爭皮帶於110年12月間到貨，被告曾指派證人陳進榮聯繫證人王志雄，與證人王志雄商討付款、取貨事宜，業經證人王志雄、陳進榮證述一致（見本院卷第195頁至第196頁、第200頁），則於系爭皮帶到貨，被告通知原告取貨準備提出時，可認被告已完結交付其物之必要行為，依民法第200條第2項規定，其所負債務即轉變為特定之債。被告本應通知原告受領標的物及給付剩餘價金，倘原告拒絕履行，亦非不得另應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解除契約或請求損害賠償。被告雖抗辯於系爭皮帶到貨後至本件訴訟前有催告原告受領（見本院卷第192頁），但未提出任何證據，證人陳進榮則證稱伊於110年12月間將證人王志雄提出之付款方案回去告訴公司後，公司就告知伊不用再處理（見本院卷第200頁），被告卻未再循任何途逕尋求履約或解決爭端，於系爭買賣契約尚未解消時，擅自將系爭皮帶其中902條出售，致其不能再依債務本旨提出標的物，自屬因可歸責於己事由所生之給付不能。至被告援引之同時履行抗辯（見本院卷第258頁），係雙務契約之債務人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其作用僅係暫時拒絕自己之給付，延緩他方行使權利，以確保契約履行之公平，被告將系爭皮帶其中902條出售，給付已不能履行，契約目的無從實現，現實上並無對待給付之可能，自無同時履行抗辯適用之餘地。據此，原告依民法第256條規定，就系爭皮帶其中902條已不能履行之部分一部解除契約，洵屬有據。系爭買賣契約一部解除後，被告受領該部分價金，即無法律上原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按比例返還146,124元【計算式：324,000元×902／2,000條＝146,124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足採。
　㈥末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擅自將系爭皮帶其中一部出售，致其給付陷於不能，經原告依民法第256條規定一部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有如前述，被告除返還其受領之給付外，尚應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附加自受領時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償還之。被告於110年3月10日、110年6月7日受領上開款項，惟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2月12日（於113年12月11日送達被告，見調字卷第49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此部分請求，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系爭買賣契約一部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146,124元，及自113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被告之聲請命被告為原告預供一定之擔保金後，得免為假執行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新市簡易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吳佩芬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新簡字第81號

原      告  勝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嘉祥  





訴訟代理人  田勝侑律師

            吳珮芳律師

被      告  普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泰昌  

訴訟代理人  楊家明律師

            許世烜律師

            葉賢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貨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陸仟壹佰貳拾肆元，及自民國一

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九，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肆萬陸仟

壹佰貳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3月間（本院按：後改稱係於11

    0年4月30日、5月24日）成立買賣契約，由原告向被告購買G

    ates-8MGTX-1200-25同步皮帶2,000條（下稱系爭皮帶），

    價金合計為新臺幣（下同）1,620,000元（下稱系爭買賣契

    約），證人即原告實質負責人王志雄已先後於110年3月10日

    、110年6月7日以匯款方式給付324,000元予被告。兩造原約

    定系爭皮帶之交貨期限於110年8月底，被告先延後預計交貨

    期日，又無法確定交貨期限，因系爭皮帶有特定契約目的，

    原告先於110年8月2日催告給付，再於110年9月4日預告解除

    契約，被告最終通知於110年12月交貨，已於相當期限仍未

    履行契約，原告無奈進行設備變更，於110年底完成更新及

    量產，是系爭皮帶已無法達成原告設備生產之契約目的，系

    爭買賣契約應於110年9月中旬即原告用完庫存之際，依民法

    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發生解除契約之效力。另被告於110

    年12月通知原告取貨，給付標的已轉變為特定之債，被告於

    民事答辯狀㈣自陳將系爭皮帶其中902條出售，應屬給付不能

    之債務不履行，爰於本院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時當庭依

    民法第256條規定對被告解除此部分契約，並依民法第179條

    、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返還原告給付之貨款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32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否認與原告有系爭買賣契約存在。原告負責人登

    記為陳嘉祥，並非證人王志雄，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不得

    對抗第三人。證人王志雄於106年8月24日至113年2月7日受

    訴外人順亮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亮公司）聘僱擔任業

    務經理，證人王志雄曾帶被告法定代理人吳泰昌前往順亮公

    司參觀，復於108年12月20日至110年3月29日間多次代表順

    亮公司向被告採購與系爭皮帶同規格之皮帶，被告係相信證

    人王志雄有代表權與其成立交易，順亮公司依民法第169條

    規定，對被告應負授權人之責任。又原告主張本件交貨期間

    約定為110年8月底，然被告法定代理人吳泰昌曾於通訊軟體

    LINE（下稱LINE）對證人王志雄告知「7月才能確定交貨期

    」、「暫定！小心遲延1個月6月下旬才能確定」等語，顯未

    給予明確或可得推知關於交貨期限之承諾，雙方並無交貨期

    之約定。原告主張系爭皮帶之「契約目的」，充其量為證人

    王志雄訂購系爭皮帶時保留於內心之動機，未經雙方合意，

    縱證人王志雄訂購後告知被告使用皮帶之計劃，仍屬單方之

    期待，並非契約內容，況原告稱其因規格變更無法使用系爭

    皮帶，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於系爭皮帶到貨後，證人王志

    雄曾向證人即被告員工陳進榮表示變更付款條件後出貨之意

    願，原告主張契約目的已不能達成，自無足採。另原告並未

    給付價金，被告應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語置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

    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

    契約即為成立；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

    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5條、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

    ，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契約成立生

    效後，因契約所生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存在於該締約之當事人

    間。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

    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6

    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無權代表人以公司代表人名義所為

    法律行為，公司法未明文規範其效力，形成法律漏洞。核其

    性質，與無權代理行為相類，基於保護本人（公司）利益之

    同一法律上理由，應類推適用民法關於無權代理之規定。而

    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

    對於本人不生效力，此觀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自明。是無

    權代表人以公司代表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須經公司承認

    ，始對該公司發生效力。至事前許諾，則無使該法律行為對

    於公司發生效力之法律依據；且所謂承認為代理權之補授，

    無須踐行一定之方式，由本人以意思表示為之為已足，初不

    問其為明示或默示（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

    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而有不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531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4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兩造於110年3月間（本院按：後改稱係於110年

    4月30日、5月24日，見調字卷第13頁，本院卷第33頁）成立

    系爭買賣契約，由證人王志雄代表原告向被告訂購系爭皮帶

    ，且證人王志雄於110年3月10日、110年6月7日以匯款方式

    給付324,000元予被告等情，業經其提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影本2紙、採購單2紙為證（見調字卷

    第31頁、第35頁，本院卷第43頁、第45頁）。被告雖以證人

    王志雄曾於108年12月20日至110年3月29日間多次代表順亮

    公司向被告採購與系爭皮帶同規格之皮帶，辯稱系爭買賣契

    約係存在於順亮公司及被告間（見本院卷第97頁至第98頁）

    ，然本院依被告聲請去函順亮公司詢問證人王志雄是否曾任

    職於該公司及該公司是否曾透過證人王志雄向被告購買系爭

    皮帶（見本院卷第57頁、第61頁），該公司覆以：「前員工

    王志雄自106年8月24日至113年2月7日期間任職於本公司，

    職稱為經理，主要工作內容為協助本公司開展變壓器之銷售

    業務……本公司未曾於110年3月間透過前員工王志雄向普笠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訂購Gates-8MGTX-1200-25同步皮帶200條（

    本院按：應為2,000條之誤載），本項訂購為前員工王志雄

    之個人行為，概與本公司無涉」等語，有順亮公司114年7月

    4日亮字第202507001號函1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5頁）

    。證人王志雄亦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伊在順亮公司擔任業務

    經理主要業務是賣變壓器、製造變壓器，與被告沒有業務往

    來。本院卷第119頁至第179頁的銷貨單是我個人的公司向被

    告採購。第1次接觸時我有給被告名片，當時就有建檔是順

    亮公司，我訂貨時都只有確認品名跟數量，這些貨物都是自

    取或寄到我的個人在北屯區北屯路240巷70號10樓的住所，

    並不是送到順亮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至第194頁）。

    再細繹被告提出108年12月20日至110年3月29日間之銷貨單

    影本36紙（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79頁），「備註」均註記

    為「自取」，11紙送貨地址記載為「台中市○○區○○路000巷0

    0號10樓」，即證人王志雄遷入現址前與其前配偶之住所（

    見本院卷第261頁至第263頁），均與證人王志雄前開證述一

    致，此外，上開銷貨單之客戶名稱固記載為順亮公司，惟無

    任何順亮公司之意思表示，雖經證人王志雄於簽收欄位簽名

    ，但亦未見證人王志雄簽名時有何表明代理順亮公司之旨，

    反觀其中110年3月29日製單，銷貨單號為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號之銷貨單（見本院卷第175頁至第179頁）

    ，被告卻曾於110年5月25日開立原告為買受人之統一發票向

    原告請款，有原告提出之對帳單、統一發票翻拍照片各1張

    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9頁），顯見被告主觀上亦知悉該

    批「與系爭皮帶同規格之皮帶」之交易對象為原告，並非順

    亮公司。被告辯稱證人王志雄長年以順亮公司名義向被告購

    買皮帶，實僅有法定代理人片面之陳述，與其餘卷內事證均

    難互符，自難憑採，其抗辯順亮公司依民法第169條規定負

    授權人之責任，辯稱系爭買賣契約應存在於順亮公司及被告

    間，亦無足採。則原告為有限公司，依法由董事執行業務並

    代表公司，原告於審理時自陳證人王志雄並無董事身分（見

    本院卷第84頁），自非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稱之負責人，另

    公司法第8條第3項係規定有實際經營權之人應與公司法董事

    同負民、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並非擴大代表權之認定，而

    原告主張證人王志雄實質上控制原告公司之人事、財務及業

    務經營，業為被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21頁），惟原告以系

    爭買賣契約當事人之身分自居提起本件訴訟，應已足認有承

    認之意思，此亦經本院當庭與原告確認無訛（見本院卷第25

    6頁），是縱證人王志雄並無代表或代理原告之權，均因原

    告事後承認而補正，類推適用民法關於無權代理之規定，依

    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反面解釋，對原告發生效力，系爭買

    賣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均應歸於原告行使及負擔。至被告抗

    辯證人王志雄應負無權代理（表）人賠償責任，係指無權代

    表順亮公司（見本院卷第227頁、第256頁），與本院前開認

    定不符，且無權代理（表）人之損害賠償責任，應指法律行

    為無效致相對人受有損害而言（民法第110條於18年5月23日

    制定之立法理由參照），系爭買賣契約既經原告承認，即非

    無效法律行為，僅有契約如何履行，有無債務不履行之賠償

    問題，與無權代理（表）人之法定賠償責任無涉，附此敘明

    。

　㈢按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

    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而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不按照時期給付

    者，他方當事人得不為民法第254條規定之催告，逕行解除

    其契約，為同法第255條所明定。所謂依契約之性質，非於

    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者，係指就契約本身，

    自客觀上觀察，即可認識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

    約目的之情形而言。又所謂依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

    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者，必須契約當事人間有

    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並對此期間之重要（契約之目的所在

    ）有所認識，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

    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依民法第229

    條第2項規定，應先經債權人催告而未為給付，債務人始負

    遲延責任。又民法第254條係規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

    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

    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故債務人遲延給付時，須經債權

    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債務人於期限內仍不履行時，債

    權人始得解除契約。債權人為履行給付之催告，如未定期限

    ，難謂與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要件

    相符，自不得依該法條規定解除契約。若自債權人催告後經

    過相當期間而債務人仍不履行時，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可

    發生該條所定之契約解除權者，應以債權人催告時定有期限

    而不相當（過短）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

    字第240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54條規

    定為履行給付之催告，倘其所定之期限顯不相當，但自催告

    後經過相當期間，債務人仍不履行時，債權人僅取得契約解

    除權，尚須債權人另為解約之意思表示，始生解除契約之效

    力，並非經過相當期間後，契約即當然解除（最高法院90年

    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則單純之緘默與默示之

    意思表示有間，債權人之保持緘默，尚不得認為解除權之行

    使（孫森焱著，民法債編總論下冊，90年10月修訂版，第75

    9頁，可資參照）。

　㈣原告另主張兩造約定系爭皮帶之交貨期限為110年8月底，原

    告已於110年8月2日催告被告給付，復於110年9月4日預告解

    除契約，認系爭買賣契約於110年9月中旬原告庫存用完之際

    ，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生解除契約之效力云云（見

    本院卷第213頁、第256頁至第257頁）。然觀原告提出與被

    告法定代理人之LINE對話紀錄（按：排除被告否認形式上真

    正之110年4月22日對話，見本院卷第229頁），於110年4月4

    日證人王志雄稱「請問後續共追加2,000條進度？訂單是否

    已成立，預計交期是否可在7月底」，被告法定代理人回稱

    「交期5個月」，證人王志雄再稱「好，預計8月底是嗎？」

    ，被告法定代理人覆稱「暫定！小心延遲1個月。6月下旬才

    能確定！」；於110年5月12日證人王志雄稱「訂單續走，交

    期與原本協議尚有落差請持續跟催」，被告法定代理人回稱

    「2,000條皮帶的交期確定是要7月底才能得知覺確實的交期

    」；於110年8月2日證人王志雄稱「吳總 你好 GTX皮帶再請

    了解問題 公司記錄是3月就付訂金 因疫情3個月交期不行，

    那延6個月 疫情已經兩年了，英國也已經解封了 我很難對

    公司解釋，現在不是沒貨可用 是9月東西沒進來，我們庫存

    用完，就要進行設變規格 設變後就不能再使用GTX，看能不

    能在9月東西就進來銜接我們的庫存謝謝」，被告法定代理

    人回稱「已經協商近1個禮拜3次了，還在協商當中！7月底

    是他們承諾給我們確定交期，所以目前可以緊密的協商」；

    於110年8月10日證人王志雄稱「請問皮帶有消息了嗎？」被

    告法定代理人回稱「有在追！但是還沒有回覆」；於110年9

    月4日證人王志雄稱「吳總 假日打擾 我們公司3月訂的皮帶

     如果還是沒有一個正確的交期 這單子恐怕會被取消，為了

    避免爭議 提醒您，請貴司盡快確認交期 謝謝」等語（見本

    院卷第221頁至第223頁）。原告固以雙方110年4月4日之對

    話主張兩造約定交貨期限為110年8月底（見本院卷第256頁

    ），然被告法定代理人當時即已告知「8月底」僅為「暫定

    」，且可能再「延遲1個月」，於110年5月12日、8月2日、8

    月10日均持續回覆證人王志雄協商中、交期不能確定，於11

    0年9月4日證人王志雄稱「請貴司盡快確認交期」，即雙方

    此時對於系爭皮帶何時到貨尚無明確認知，證人王志雄仍在

    促請被告履行，嗣系爭皮帶於110年12月間到貨後，證人王

    志雄亦曾對證人即被告員工陳進榮表示願變更付款方式後取

    貨（見本院卷第195頁至第196頁），顯見系爭皮帶遲至110

    年12月時，對原告仍屬有利益之給付，至證人王志雄於110

    年8月2日告知被告法定代理人9月存貨用完後需設計變更及

    原告主張產線已於110年底變更設計量產完畢等情，縱然屬

    實，均無證據在契約成立即為被告所知悉，自不能認雙方於

    系爭買賣契約110年3月間成立時，即有須於一定時期給付始

    能達到契約目的之認識，及須嚴守該履行期間之合意，與民

    法第255條要件尚有不符。兩造既未於契約成立時具體指定

    給付之期日，應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

    規定，債務人經催告未為給付時，負遲延責任，且債權人應

    依民法第254條規定定相當期限催告債務人履行，於債務人

    屆期未履行時，債權人始能取得契約解除權。縱寬認證人王

    志雄各次以LINE和被告法定代理人確認交期時均有請求給付

    之意，僅其於110年8月2日提及「看能不能在9月東西就進來

    銜接我們的庫存」等語定有期間，即縱依原告主張，其於11

    0年9月中旬庫存用罄時，仍只取得契約解除權。而證人王志

    雄於110年9月4日最後1次與被告法定代理人聯繫時稱仍在促

    請被告履行，其所述「如果還是沒有一個正確的交期 這單

    子恐怕會被取消」等語並無具體期限，亦無從推出有何附期

    限解除契約之意，另證人王志雄於本院審理時更稱伊在用完

    後就沒有再告訴被告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195頁），自難

    認有對被告再為解除契約之意思。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於

    110年9月中旬原告庫存用完之際發生解除之效力，亦顯然與

    民法第254條之要件不符。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已依民法

    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解除，均非可採。

　㈤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已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解除

    ，固無足採，然被告於民事答辯狀㈣自陳其在113年9月間開

    始將系爭皮帶陸續出售，至114年11月24日止售出共計902條

    （見本院卷第227頁）。而系爭買賣契約係僅針對買賣標的

    品名、型號為約定之大量採購，非特定物交易，其性質應屬

    種類之債，被告得以同種類、同品質、同數量之物為給付，

    本不生給付不能之問題，惟系爭皮帶於110年12月間到貨，

    被告曾指派證人陳進榮聯繫證人王志雄，與證人王志雄商討

    付款、取貨事宜，業經證人王志雄、陳進榮證述一致（見本

    院卷第195頁至第196頁、第200頁），則於系爭皮帶到貨，

    被告通知原告取貨準備提出時，可認被告已完結交付其物之

    必要行為，依民法第200條第2項規定，其所負債務即轉變為

    特定之債。被告本應通知原告受領標的物及給付剩餘價金，

    倘原告拒絕履行，亦非不得另應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解除契約

    或請求損害賠償。被告雖抗辯於系爭皮帶到貨後至本件訴訟

    前有催告原告受領（見本院卷第192頁），但未提出任何證

    據，證人陳進榮則證稱伊於110年12月間將證人王志雄提出

    之付款方案回去告訴公司後，公司就告知伊不用再處理（見

    本院卷第200頁），被告卻未再循任何途逕尋求履約或解決

    爭端，於系爭買賣契約尚未解消時，擅自將系爭皮帶其中90

    2條出售，致其不能再依債務本旨提出標的物，自屬因可歸

    責於己事由所生之給付不能。至被告援引之同時履行抗辯（

    見本院卷第258頁），係雙務契約之債務人於他方當事人未

    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其作用僅係暫時拒絕自

    己之給付，延緩他方行使權利，以確保契約履行之公平，被

    告將系爭皮帶其中902條出售，給付已不能履行，契約目的

    無從實現，現實上並無對待給付之可能，自無同時履行抗辯

    適用之餘地。據此，原告依民法第256條規定，就系爭皮帶

    其中902條已不能履行之部分一部解除契約，洵屬有據。系

    爭買賣契約一部解除後，被告受領該部分價金，即無法律上

    原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按比例返還146,1

    24元【計算式：324,000元×902／2,000條＝146,124元】，應

    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足採。

　㈥末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二、受領之給付為

    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擅自將系爭皮帶其中一部出售，致其

    給付陷於不能，經原告依民法第256條規定一部解除系爭買

    賣契約，有如前述，被告除返還其受領之給付外，尚應依民

    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附加自受領時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

    息償還之。被告於110年3月10日、110年6月7日受領上開款

    項，惟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2月12

    日（於113年12月11日送達被告，見調字卷第49頁之送達證

    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此部

    分請求，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系爭買賣契

    約一部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被

    告給付146,124元，及自113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

    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

    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被告之聲請命被告為原告預

    供一定之擔保金後，得免為假執行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

    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新市簡易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吳佩芬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新簡字第81號

原      告  勝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嘉祥  





訴訟代理人  田勝侑律師

            吳珮芳律師

被      告  普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泰昌  

訴訟代理人  楊家明律師

            許世烜律師

            葉賢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貨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陸仟壹佰貳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九，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肆萬陸仟壹佰貳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3月間（本院按：後改稱係於110年4月30日、5月24日）成立買賣契約，由原告向被告購買Gates-8MGTX-1200-25同步皮帶2,000條（下稱系爭皮帶），價金合計為新臺幣（下同）1,620,000元（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證人即原告實質負責人王志雄已先後於110年3月10日、110年6月7日以匯款方式給付324,000元予被告。兩造原約定系爭皮帶之交貨期限於110年8月底，被告先延後預計交貨期日，又無法確定交貨期限，因系爭皮帶有特定契約目的，原告先於110年8月2日催告給付，再於110年9月4日預告解除契約，被告最終通知於110年12月交貨，已於相當期限仍未履行契約，原告無奈進行設備變更，於110年底完成更新及量產，是系爭皮帶已無法達成原告設備生產之契約目的，系爭買賣契約應於110年9月中旬即原告用完庫存之際，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發生解除契約之效力。另被告於110年12月通知原告取貨，給付標的已轉變為特定之債，被告於民事答辯狀㈣自陳將系爭皮帶其中902條出售，應屬給付不能之債務不履行，爰於本院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時當庭依民法第256條規定對被告解除此部分契約，並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返還原告給付之貨款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2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否認與原告有系爭買賣契約存在。原告負責人登記為陳嘉祥，並非證人王志雄，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不得對抗第三人。證人王志雄於106年8月24日至113年2月7日受訴外人順亮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亮公司）聘僱擔任業務經理，證人王志雄曾帶被告法定代理人吳泰昌前往順亮公司參觀，復於108年12月20日至110年3月29日間多次代表順亮公司向被告採購與系爭皮帶同規格之皮帶，被告係相信證人王志雄有代表權與其成立交易，順亮公司依民法第169條規定，對被告應負授權人之責任。又原告主張本件交貨期間約定為110年8月底，然被告法定代理人吳泰昌曾於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對證人王志雄告知「7月才能確定交貨期」、「暫定！小心遲延1個月6月下旬才能確定」等語，顯未給予明確或可得推知關於交貨期限之承諾，雙方並無交貨期之約定。原告主張系爭皮帶之「契約目的」，充其量為證人王志雄訂購系爭皮帶時保留於內心之動機，未經雙方合意，縱證人王志雄訂購後告知被告使用皮帶之計劃，仍屬單方之期待，並非契約內容，況原告稱其因規格變更無法使用系爭皮帶，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於系爭皮帶到貨後，證人王志雄曾向證人即被告員工陳進榮表示變更付款條件後出貨之意願，原告主張契約目的已不能達成，自無足採。另原告並未給付價金，被告應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5條、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契約成立生效後，因契約所生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存在於該締約之當事人間。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6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無權代表人以公司代表人名義所為法律行為，公司法未明文規範其效力，形成法律漏洞。核其性質，與無權代理行為相類，基於保護本人（公司）利益之同一法律上理由，應類推適用民法關於無權代理之規定。而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此觀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自明。是無權代表人以公司代表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須經公司承認，始對該公司發生效力。至事前許諾，則無使該法律行為對於公司發生效力之法律依據；且所謂承認為代理權之補授，無須踐行一定之方式，由本人以意思表示為之為已足，初不問其為明示或默示（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而有不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31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4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兩造於110年3月間（本院按：後改稱係於110年4月30日、5月24日，見調字卷第13頁，本院卷第33頁）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由證人王志雄代表原告向被告訂購系爭皮帶，且證人王志雄於110年3月10日、110年6月7日以匯款方式給付324,000元予被告等情，業經其提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影本2紙、採購單2紙為證（見調字卷第31頁、第35頁，本院卷第43頁、第45頁）。被告雖以證人王志雄曾於108年12月20日至110年3月29日間多次代表順亮公司向被告採購與系爭皮帶同規格之皮帶，辯稱系爭買賣契約係存在於順亮公司及被告間（見本院卷第97頁至第98頁），然本院依被告聲請去函順亮公司詢問證人王志雄是否曾任職於該公司及該公司是否曾透過證人王志雄向被告購買系爭皮帶（見本院卷第57頁、第61頁），該公司覆以：「前員工王志雄自106年8月24日至113年2月7日期間任職於本公司，職稱為經理，主要工作內容為協助本公司開展變壓器之銷售業務……本公司未曾於110年3月間透過前員工王志雄向普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訂購Gates-8MGTX-1200-25同步皮帶200條（本院按：應為2,000條之誤載），本項訂購為前員工王志雄之個人行為，概與本公司無涉」等語，有順亮公司114年7月4日亮字第202507001號函1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5頁）。證人王志雄亦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伊在順亮公司擔任業務經理主要業務是賣變壓器、製造變壓器，與被告沒有業務往來。本院卷第119頁至第179頁的銷貨單是我個人的公司向被告採購。第1次接觸時我有給被告名片，當時就有建檔是順亮公司，我訂貨時都只有確認品名跟數量，這些貨物都是自取或寄到我的個人在北屯區北屯路240巷70號10樓的住所，並不是送到順亮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至第194頁）。再細繹被告提出108年12月20日至110年3月29日間之銷貨單影本36紙（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79頁），「備註」均註記為「自取」，11紙送貨地址記載為「台中市○○區○○路000巷00號10樓」，即證人王志雄遷入現址前與其前配偶之住所（見本院卷第261頁至第263頁），均與證人王志雄前開證述一致，此外，上開銷貨單之客戶名稱固記載為順亮公司，惟無任何順亮公司之意思表示，雖經證人王志雄於簽收欄位簽名，但亦未見證人王志雄簽名時有何表明代理順亮公司之旨，反觀其中110年3月29日製單，銷貨單號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銷貨單（見本院卷第175頁至第179頁），被告卻曾於110年5月25日開立原告為買受人之統一發票向原告請款，有原告提出之對帳單、統一發票翻拍照片各1張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9頁），顯見被告主觀上亦知悉該批「與系爭皮帶同規格之皮帶」之交易對象為原告，並非順亮公司。被告辯稱證人王志雄長年以順亮公司名義向被告購買皮帶，實僅有法定代理人片面之陳述，與其餘卷內事證均難互符，自難憑採，其抗辯順亮公司依民法第169條規定負授權人之責任，辯稱系爭買賣契約應存在於順亮公司及被告間，亦無足採。則原告為有限公司，依法由董事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原告於審理時自陳證人王志雄並無董事身分（見本院卷第84頁），自非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稱之負責人，另公司法第8條第3項係規定有實際經營權之人應與公司法董事同負民、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並非擴大代表權之認定，而原告主張證人王志雄實質上控制原告公司之人事、財務及業務經營，業為被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21頁），惟原告以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之身分自居提起本件訴訟，應已足認有承認之意思，此亦經本院當庭與原告確認無訛（見本院卷第256頁），是縱證人王志雄並無代表或代理原告之權，均因原告事後承認而補正，類推適用民法關於無權代理之規定，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反面解釋，對原告發生效力，系爭買賣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均應歸於原告行使及負擔。至被告抗辯證人王志雄應負無權代理（表）人賠償責任，係指無權代表順亮公司（見本院卷第227頁、第256頁），與本院前開認定不符，且無權代理（表）人之損害賠償責任，應指法律行為無效致相對人受有損害而言（民法第110條於18年5月23日制定之立法理由參照），系爭買賣契約既經原告承認，即非無效法律行為，僅有契約如何履行，有無債務不履行之賠償問題，與無權代理（表）人之法定賠償責任無涉，附此敘明。

　㈢按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而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不按照時期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不為民法第254條規定之催告，逕行解除其契約，為同法第255條所明定。所謂依契約之性質，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者，係指就契約本身，自客觀上觀察，即可認識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目的之情形而言。又所謂依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者，必須契約當事人間有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並對此期間之重要（契約之目的所在）有所認識，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應先經債權人催告而未為給付，債務人始負遲延責任。又民法第254條係規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故債務人遲延給付時，須經債權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債務人於期限內仍不履行時，債權人始得解除契約。債權人為履行給付之催告，如未定期限，難謂與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要件相符，自不得依該法條規定解除契約。若自債權人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而債務人仍不履行時，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可發生該條所定之契約解除權者，應以債權人催告時定有期限而不相當（過短）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0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54條規定為履行給付之催告，倘其所定之期限顯不相當，但自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債務人仍不履行時，債權人僅取得契約解除權，尚須債權人另為解約之意思表示，始生解除契約之效力，並非經過相當期間後，契約即當然解除（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則單純之緘默與默示之意思表示有間，債權人之保持緘默，尚不得認為解除權之行使（孫森焱著，民法債編總論下冊，90年10月修訂版，第759頁，可資參照）。

　㈣原告另主張兩造約定系爭皮帶之交貨期限為110年8月底，原告已於110年8月2日催告被告給付，復於110年9月4日預告解除契約，認系爭買賣契約於110年9月中旬原告庫存用完之際，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生解除契約之效力云云（見本院卷第213頁、第256頁至第257頁）。然觀原告提出與被告法定代理人之LINE對話紀錄（按：排除被告否認形式上真正之110年4月22日對話，見本院卷第229頁），於110年4月4日證人王志雄稱「請問後續共追加2,000條進度？訂單是否已成立，預計交期是否可在7月底」，被告法定代理人回稱「交期5個月」，證人王志雄再稱「好，預計8月底是嗎？」，被告法定代理人覆稱「暫定！小心延遲1個月。6月下旬才能確定！」；於110年5月12日證人王志雄稱「訂單續走，交期與原本協議尚有落差請持續跟催」，被告法定代理人回稱「2,000條皮帶的交期確定是要7月底才能得知覺確實的交期」；於110年8月2日證人王志雄稱「吳總 你好 GTX皮帶再請了解問題 公司記錄是3月就付訂金 因疫情3個月交期不行，那延6個月 疫情已經兩年了，英國也已經解封了 我很難對公司解釋，現在不是沒貨可用 是9月東西沒進來，我們庫存用完，就要進行設變規格 設變後就不能再使用GTX，看能不能在9月東西就進來銜接我們的庫存謝謝」，被告法定代理人回稱「已經協商近1個禮拜3次了，還在協商當中！7月底是他們承諾給我們確定交期，所以目前可以緊密的協商」；於110年8月10日證人王志雄稱「請問皮帶有消息了嗎？」被告法定代理人回稱「有在追！但是還沒有回覆」；於110年9月4日證人王志雄稱「吳總 假日打擾 我們公司3月訂的皮帶 如果還是沒有一個正確的交期 這單子恐怕會被取消，為了避免爭議 提醒您，請貴司盡快確認交期 謝謝」等語（見本院卷第221頁至第223頁）。原告固以雙方110年4月4日之對話主張兩造約定交貨期限為110年8月底（見本院卷第256頁），然被告法定代理人當時即已告知「8月底」僅為「暫定」，且可能再「延遲1個月」，於110年5月12日、8月2日、8月10日均持續回覆證人王志雄協商中、交期不能確定，於110年9月4日證人王志雄稱「請貴司盡快確認交期」，即雙方此時對於系爭皮帶何時到貨尚無明確認知，證人王志雄仍在促請被告履行，嗣系爭皮帶於110年12月間到貨後，證人王志雄亦曾對證人即被告員工陳進榮表示願變更付款方式後取貨（見本院卷第195頁至第196頁），顯見系爭皮帶遲至110年12月時，對原告仍屬有利益之給付，至證人王志雄於110年8月2日告知被告法定代理人9月存貨用完後需設計變更及原告主張產線已於110年底變更設計量產完畢等情，縱然屬實，均無證據在契約成立即為被告所知悉，自不能認雙方於系爭買賣契約110年3月間成立時，即有須於一定時期給付始能達到契約目的之認識，及須嚴守該履行期間之合意，與民法第255條要件尚有不符。兩造既未於契約成立時具體指定給付之期日，應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經催告未為給付時，負遲延責任，且債權人應依民法第254條規定定相當期限催告債務人履行，於債務人屆期未履行時，債權人始能取得契約解除權。縱寬認證人王志雄各次以LINE和被告法定代理人確認交期時均有請求給付之意，僅其於110年8月2日提及「看能不能在9月東西就進來銜接我們的庫存」等語定有期間，即縱依原告主張，其於110年9月中旬庫存用罄時，仍只取得契約解除權。而證人王志雄於110年9月4日最後1次與被告法定代理人聯繫時稱仍在促請被告履行，其所述「如果還是沒有一個正確的交期 這單子恐怕會被取消」等語並無具體期限，亦無從推出有何附期限解除契約之意，另證人王志雄於本院審理時更稱伊在用完後就沒有再告訴被告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195頁），自難認有對被告再為解除契約之意思。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於110年9月中旬原告庫存用完之際發生解除之效力，亦顯然與民法第254條之要件不符。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已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解除，均非可採。

　㈤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已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解除，固無足採，然被告於民事答辯狀㈣自陳其在113年9月間開始將系爭皮帶陸續出售，至114年11月24日止售出共計902條（見本院卷第227頁）。而系爭買賣契約係僅針對買賣標的品名、型號為約定之大量採購，非特定物交易，其性質應屬種類之債，被告得以同種類、同品質、同數量之物為給付，本不生給付不能之問題，惟系爭皮帶於110年12月間到貨，被告曾指派證人陳進榮聯繫證人王志雄，與證人王志雄商討付款、取貨事宜，業經證人王志雄、陳進榮證述一致（見本院卷第195頁至第196頁、第200頁），則於系爭皮帶到貨，被告通知原告取貨準備提出時，可認被告已完結交付其物之必要行為，依民法第200條第2項規定，其所負債務即轉變為特定之債。被告本應通知原告受領標的物及給付剩餘價金，倘原告拒絕履行，亦非不得另應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解除契約或請求損害賠償。被告雖抗辯於系爭皮帶到貨後至本件訴訟前有催告原告受領（見本院卷第192頁），但未提出任何證據，證人陳進榮則證稱伊於110年12月間將證人王志雄提出之付款方案回去告訴公司後，公司就告知伊不用再處理（見本院卷第200頁），被告卻未再循任何途逕尋求履約或解決爭端，於系爭買賣契約尚未解消時，擅自將系爭皮帶其中902條出售，致其不能再依債務本旨提出標的物，自屬因可歸責於己事由所生之給付不能。至被告援引之同時履行抗辯（見本院卷第258頁），係雙務契約之債務人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其作用僅係暫時拒絕自己之給付，延緩他方行使權利，以確保契約履行之公平，被告將系爭皮帶其中902條出售，給付已不能履行，契約目的無從實現，現實上並無對待給付之可能，自無同時履行抗辯適用之餘地。據此，原告依民法第256條規定，就系爭皮帶其中902條已不能履行之部分一部解除契約，洵屬有據。系爭買賣契約一部解除後，被告受領該部分價金，即無法律上原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按比例返還146,124元【計算式：324,000元×902／2,000條＝146,124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足採。

　㈥末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擅自將系爭皮帶其中一部出售，致其給付陷於不能，經原告依民法第256條規定一部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有如前述，被告除返還其受領之給付外，尚應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附加自受領時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償還之。被告於110年3月10日、110年6月7日受領上開款項，惟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2月12日（於113年12月11日送達被告，見調字卷第49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此部分請求，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系爭買賣契約一部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146,124元，及自113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被告之聲請命被告為原告預供一定之擔保金後，得免為假執行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新市簡易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吳佩芬



